
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揭府办 〔⒛16)75号

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揭阳市

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 (管委会 ),市府直属各单位 :

《揭阳市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,

请径向市经济和信 `息
化局反映。    ∷

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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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市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成品油市场管理,严厉打击成品油违法经营活

动,切实规范成品油经营秩序,及时消除安全隐患,减少大气污

染物排放,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省政府

办公厅 《广东省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》 (粤办函 (⒛ 16〕

50θ 号 )文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综合整治,深入打击违法违规建设加油站 (点 )、 经营

成品油等行为,净化成品油市场环境,构建合法经营、竞争有序

的成品油经营格局;同 时,建立分工明确、运转高效的成品油市

场监管长效机制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(一 )取缔无照无证的非法经营加油站 (`点 、船 )。 对未获

得安监、工商、经信等相关部门许可,未持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

可证 (只 售柴油且闭杯闪点)60c的 除外 )、 工商营业执照、成

品油经营批准证书,擅 自销售成品油的加油站 (点 、船 )的 ,一

律予以清理取缔。

(二 )取缔无照无证无牌的非法改装运输成品油的流动车

辆。对未获得公安、交通等相关部门许可,未持有危险物品道路

运输许可证,流动销售成品油和非法运输危险品的流动车辆,一

律予以清理取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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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成品油的经营行为。对销售不符

合国家质量标准和我省销售要求的成品油以及掺杂造假、以次充

好、价格违法等行为进行处罚。

(四 )严厉打击违规建设加油站 (点 )。 对符合加油站 (点
)

设立条件的,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,未获得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核

发的规划确认文件,擅 自建设加油站 (点 )的 ,一律按规定程序

补办相关手续;对不符合加油站 (点 )设立条件的,一律予以清

理拆除。

(五 )严厉打击非法加注行为。对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

可证、工商营业执照、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,以橇装装置擅自从

事成品油经营的,一律予以清理拆除;对未按规定销售散装成品

油的企业,一律停业整改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全市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的组织协

调工作,牵头会同市发展改革、公安、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、住

房城乡建设、城乡规划、交通运输、工商、质监、安全监管、海

洋渔业、海防打私、海关、海事等单位和相关企业按照职责分工、

加强协作,参照省的做法研究建立成品油经营多部门联合执法长

效机制,健全登记注册、行政审批、事中事后监管相互衔接的机

制,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,共同开展综合整治工作。各

县 (̌市 、区)人民政府 (管 委会)为 本辖区内成品油市场综合整

治工作的责任主体,负 责组织相关执法力量全面推进整治工作。

经济和信息化部门:负 责定期开展组织协调、信息统计、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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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检查等工作,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,指导督促

各县 (市 、区)依法查处流动车辆非法销售成品油行为。负责检

查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办理情况,对涂改、倒卖、出租以及其他

形式非法转让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的行为予以查处;依法查处成

品油经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、未获许可从事成品油经营的
“无

证”
违法行为;检查加油站点购销台账、油品来源等情况。配合

其他部门的查处工作。

工商部门:负 责加强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抽检,依法查处销

售不合格成品油行为,并建立通报机制;依法查处无照经营加油

站 (点 )的违法行为。配合相关部门查处未获许可从事成品油经

营的无证违法行为,加强对加油站 (点 )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。

公安部门:负 责对各加油站点的消防安全进行全面检查,及

时发现和督促整改消防隐患;严厉打击打孔盗油违法犯罪行为,

及时侦破打孔盗油案件;对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和暴力抗法的

违法犯罪行为,依法予以严厉打击,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会同有关部门对成品油运输车辆进行检查,依法查处擅自运

输成品油的车辆;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非法销售散装汽油的加

油站 (点 ),切实加强对销售散装汽油的管理。配合发改、安监

等部门及时发现和整改违法占压等安全隐患,指导企业加强输油

气管道的巡线护线工作,保护输油气管道安全。

交通运输部门:负 责依法查处擅自从事成品油 (气 )运输的

车辆;对港区内违反港口规划、非法占用港区岸线建设的加油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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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点 )进行查处。会同公安交管部门检查危险品货物运输企业成

品油运输车辆的相关证件◇配合公安交警部门加强相关停车场地

管理。

安全监管部门:负 责加油站 (港区陆上专门为港口企业的装

卸设各、非营运车辆服务的加油站除外 )安全监督管理工作,依

法查处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标准规划的相关企业。

住房城乡建设和城乡规划部门:负 责检查加油站 (点 )是否

符合城乡规划要求,以及是否依法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规划许可,对未

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规定擅自新建、改建、扩建 ,

以及其他违法建设的行为,依法予以严肃查处。

质监部门:负 责监督检查石油炼化、成品油生产企业的产品

质量;负 责检查加油站 (点 、船 )加油机是否经检定合格,依法

查处计量作弊行为。

海防打私、海关、公安边防、海警部门:负 责打击走私成品

油行为。

海事部门:负 责做好水路运输的安全监管工作,加大对设置

水上加油站 (船 )影响航道通行安全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海洋渔业部门:负 责渔港水域的安全监管工作。

ˇ发展改革部门:负 责依法查处成品油市场的价格违法行为。

国土资源部门:负 责加强对加油站 (点 )用 地的巡查,对涉

及违法用地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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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部门:负 责依法查处成品油经营的环保违法行为。

中石化、中石油、中海油揭阳分公司,各成品油批发企业:

负责指导各下属企业和所属油库、加油站 (点 、船 )自 查自纠。

配合提供非法经营成品油的相关线索,充分利用石化行业自身掌

握的国际、国内市场信息资源,为打击治理成品油走私活动提供

情报信息支持;协助落实成品油专业运输车辆参与行动,配合做

好查封的成品油的调运、保管、收储工作;配合对现场查封的非

法经营设各处理提供相关技术支持;配合全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

做好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的其他相关工作,形成联合打击、综合

治理的整体合力。

市城管执法局:负 责指导、协调市区有关区 (榕城区、空港

经济区、蓝城区)执法分局按职能对辖区内成品油经营违法城市

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;各县 (市 、区)城市管理综合执

法部门:负 责查处成品油经营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;加

强清拆整治后场地的后续管理。配合开展联合执法检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、市直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

成品油市场整治的重要性、紧迫性,强化责任意识,按照本方案

明确的整治重点,加大工作力度,切实组织做好成品油市场综合

整治工作,坚决遏制成品油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。各县 (市 、

区)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,建立完善工作机制,制定具体方案 ,

确保整治工作有效开展。市直有关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,结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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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实际,制定本系统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,加强对局部领

域、重点地区的打击,切实提高治理实效。

(二 )加强配合协作。各地、市直有关单位要加强沟通合作

和联合执法,形成监管合力,采取拉网式排查、不定期巡查、定

点检查等形式,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,确保工作常态化、规范

化。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要抓紧建立完善沟通会商制度,定期召开

工作会议,及时通报工作进展,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

各地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,逐级明确任务、落实工作责任,对

职责不明确或存在交叉的,要抓紧明确具体责任部门,杜绝扯皮、

推诿等现象发生。

(三 )严格依法行政。各地、市直有关单位要深入研究成品

油市场经营相关法律法规,严格规范执法,同 时加强执法资源的

整合运用,加大执法工作力度,提高执法效果。实施行政处罚要

有据可依、人员合法、程序合法、裁量适当,坚决杜绝乱执法、

执法不力等现象。对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和暴力抗法的违法行

为,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,

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。

(四 )强化督促检查。市经济和信
`急化局要会同市直有关部

单位组成联合督促检查组,通过明察暗访、现场核查等方式,对

各县 (市 、区)综合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。建立责任追究

制度,对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混乱、违法违规行为突出、多次打

击成效不佳的县 (市 、区),要在全市范围进行通报批评,市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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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单位直接组织开展专项行动,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予以重点

打击,并提请市人民政府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。

(五 )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、市直有关单位要加强舆论引导

工作,广泛宣传成品油政策法规和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,进一步

统一思想认识,形成舆论压力,营造不敢违法、不想违法的社会

环境。同时,各地要研究出台有奖举报制度,明确举报方式、受

理机构、举报奖励等,引 导群众主动提供违法线索、反映整治工

作存在的问题,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力量。

(六 )做好总结评估。各地、市直有关单位要对综合整治工

作推进落实情况及时开展总结评估,分别于每年 6月 20日 、12

月 20日 前向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报送阶段性工作总结,重 点总结

综合整治的主要成效、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,重大行动、重要案
(事 )件随时报送;同 时对整治工作的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进行

分析评估。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要及时汇总各地、市直有关单位工

作情况报告市人民政府。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市委有关部委办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纪委

办公室,中央、省驻揭有关单位。

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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